苏州市司法局文件

苏司[2012]151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专业法律援助机构
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各专业法律援助机构：

为逐步规范和不断加强专业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和业务指导，现下发《苏州市专业法律机构联席会议制度》，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Ο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苏州市司法局印章）
主题词：法律援助  制度

抄送：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省司法厅、省法律援助
中心、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老龄委、市残
联、苏州大学法学院、军分区、市人社局、市民族宗
教局、苏州监狱。

苏州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2年10月25日印发

存档2份，共印35份
苏州市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联席会议制度

为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发挥我市专业法律援助机构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改善民生中的职能优势，现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决定建立由苏州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等十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参与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一、成员单位及组成人员

（一）成员单位

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苏州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市妇女权益法律援助中心、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市老龄工作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市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苏州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市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中心、市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市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站、苏州监狱法律援助工作站十一家。

（二）组成人员

组长：钱苏祥（市司法局副局长）

副组长：游廷标（市司法局副调研员）

成员：楼明卓（市法律援助中心）、曹旻（市法律援助中心）、周星（市法律援助中心）、戴牧（市法律援助中心）、龚晓磊（市法律援助中心）、张永忠（市总工会）、朱敏（市妇联）、孙楠（团市委）、石波涛（市老龄委）、刘德亮（市残联）、徐恒婧（苏大法学院）、李永鹏（军分区）、陆伟明（市人社局）、欧阳贤标（市民族宗教局）、王敏（苏州监狱）。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处长、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楼明卓兼任，副主任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副处长、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曹旻、周星兼任，办公地点设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内（市三香路558号行政服务中心北区）。

二、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一）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职责：

1、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的领导和监督。及时传达贯彻上级关于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与有关部门及专业法律援助机构密切配合，做好案件的分流和承办工作。
2、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安排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受援助人的合法权益。

3、接待群众来访，接听“12348”电话咨询。

4、完成司法行政机关和上级法律援助机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苏州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对职工因涉劳动争议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由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处理或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

2、解答职工法律咨询，参与劳动争议案件调解；

3、开展劳动关系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4、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中心的工作情况和信息等；

5、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三）苏州市妇女权益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对妇女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

2、解答妇女法律咨询，参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3、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方面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4、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中心工作情况和信息等；

5、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四）苏州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依托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接听青少年法律咨询来电、来访接待登记，邀请法律专业志愿者解答咨询；

2、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宣传；

3、青少年法律援助申请登记辅助；

4、开展未成年人法律自护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5、开展青少年法律维权个案辅助服务，包括心理疏导等；

6、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工作。

（五）苏州市老龄委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对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

2、解答老年人法律咨询；
3、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宣传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4、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中心工作情况和信息等；

5、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六）苏州市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将残疾人权益保障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扩大残疾人法律援助覆盖面；

2、解答残疾人法律咨询，为困难残疾人代拟法律文书；

3、对残疾人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

4、开展残疾人权益保障方面的宣传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5、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中心工作情况和信息等；

6、协助处理残疾人涉法信访件；

7、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七）苏州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2、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3、对在校师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审批；

4、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中心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和信息；

5、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八）苏州市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依法为部队和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

2、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涉及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案件；

3、调处化解驻苏部队与地方的矛盾纠纷；

4、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5、对部队官兵及其家属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审批；

6、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中心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和信息，认真落实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九）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职责：
1、对因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而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

2、解答涉及劳动人事争议的法律咨询；

3、配合开展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和法律援助宣传；

4、配合人社部门做好在处置突发性、群体性劳动人事争议事件中教育疏导工作；

5、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中心工作情况和信息等；

6、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十）苏州市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职责：

1、对少数民族人员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

2、解答少数民族人员的法律咨询；

3、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4、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工作站工作情况和信息等；

5、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十一）苏州监狱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职责：

1、对在押犯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

2、解答在押犯的法律咨询；

3、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律援助宣传；

4、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本工作站工作情况和信息等；

5、协助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三、联席会议的活动形式

苏州市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后，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确保联席会议正常运转、发挥作用。

一是坚持定期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由市法律援助中心承办，主要围绕本系统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加强沟通，交流经验，开展业务研讨，研究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重要问题。遇有紧急情况需要通过会议研究解决的，应当随时召开会议。

二是组织成员单位组成人员定期培训。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在举办法律援助业务培训时，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人员列为培训对象，将涉及军属、残疾人、妇女、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法律事务列为培训内容，提高各成员单位组成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是重大事项报告和定期工作信息报送。对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矛盾纠纷和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各成员单位应及时向各自上级领导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报告。同时，各成员单位应于每季末，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报送业务数据和工作开展情况。

四、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法律援助中心和各成员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联席会议制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做好维护各类特殊群体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工作。

（二）落实经费保障。为了保证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运行，联席会议的各项活动经费列入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年度预算。各成员单位可视履行职责需要列支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工作开展经费。法律援助经费应做到专款专用。

（三）改善工作环境。各成员单位可根据情况配备必要的工作场所和办公设施，为履行职能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